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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出可以在审计报告意见段后增加对重大不一致事项的说明,

这一说明是指强调事项段吗?如果是强调事项段,那第395页的

说法不是矛盾了吗? 答:新修订的审计报告准则第二十二条规

定:"当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

况、且不影响已发表的意见时,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的

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对此予以强调。当存在可能对会

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事项(持续经营问题除外)、且

不影响已发表的意见时,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在审计报告的意

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对此予以强调。注册会计师应当在

强调事项段中指明,该段内容仅用于提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,

并不影响已发表的意见。"此外,为了便于注册会计师对多期会

计报表发表意见,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指南第5号-一一

审计报告〉规定:"如果被审计单位已经重新编制了前期会计报

表,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,

指明本期发表与前期不同的意见的主要原因。"(本条属于对

多期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的特定要求,是对〈独立审计具体

准则第7号一一审计报告〉第二十二条的补充。)由此可见,在

审计报告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是有严格约束的。 根据

我国〈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9号一一与已审计会计报表一向

披露的信息〉第十一条的规定:"如其他信息需作修改,但被审

计单位予以拒绝,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不一致事项的性质及重

要程度,决定是否在审计报告意见段后增加对重大不一致事项



的说明,或者采取以下措施,并可以同时征求律师的意见:(一)拒

绝出具审计报告.(二)解除业务约定.(三)在被审计单位股东大

会等重要会议上进行陈述。"这里是指增加强调事项段。但从

执行情况来看,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时很难运

用这一条。原因在于,上市公司编制和公布年报往往在注册会

计师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了审计报告之后,如果注册会计师不

完成审计工作,上市公司就没有办法编制年报,因为年报中需要

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己审计会计报表。而注册会

计师一旦出具审计报告,如果发现公布后的年报包含的其他信

息与己审计会计报表中的相关信息相矛盾,也就很难实现在审

计报告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,或拒绝出具报告或解除业

务约定,因为已经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因此,上述规定需要进-步

修改和完善。 2.问:"期后"发生的或有事项,如果属于重要的,是

否需要"披露"昵? 答:根据〈企业会计准则--或有事项〉规定,或

有事项指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形成的一种状态,其结果须通过未

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号以证实。常见的或有事项有:

商业票据背书转让或贴现、未决诉讼、未决仲裁、债务担保

、产品质量保证等。或有事项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不同,但

也有一定的联系。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是指年度资产负债表

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需要调整或说明的事项

。所谓需要调整的事项,是指由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获得新的或

进一步的证据,以表明依据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编制的会计

报表已不再具有用性,应依据新发生的情况对资产负债表日所

反映的收入、费用、资产、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进行调整。

所谓需要说明的事项,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该状况并不存在,而是

期后才发生的事项。资产负债表日后才发生的事项,不涉及资



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,但为了对外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,必须以

适当的方式披露该类事项。如果是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重

大或有事项,不披露将严重影响会计报表使用人的判断,应当予

以披露。 3.问:"注册会计师对直接和严重影响会计报表的违反

法规行为,应当在编制和实施审计计划时予以充分关注,以合理

确信能发现此类违反法规行为。"这话对吗?注册会计师有责

任去发现严重的违法行为吗? 答:〈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一

一错误与舞弊〉规定,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

求,充分考虑审计风险,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,以合理确信能够

发现可能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误和舞弊。这里所讲的

错误与舞弊,是指被审计单位由于元意或故意违反企业会计准

则及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法规所导致的。〈独立审计具体

准则第18号一一违反法规行为〉规定,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独

立审计准则的要求,编制和实施审计计划,评价和报告审计结

果,充分关注可能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违反法规行为,这

里所讲的违反法规行为,是指违反除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

有关财务会计法规之外的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

地方性法规、规章的行为。两个准则配合起来,构成了审计错

误、舞弊和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违反法规行为的基础

。 4.问:"注册会计师必须依赖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结果形成

审计意见,但又无法对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加以复核。应签

发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"这话对吗? 5.问:按照新修订的准则

中对"审计报告曰"的重新定义,审计报告日是指完成审计工作

的时间,那么完成审计工作日的标准是什么呢?现在很多辅导材

料中对此的说法也备不相同,如何理解呢? 答:审计报告日期,是

指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工作的日期。完成审计工作是指注册



会计师完成了所有程序,获取的审计证据足以支持对会计报表

发表意见。注册会计师在界定审计工作完成日时,应当考

虑:(1)应当实施的程序已经完成.(2)应当要求被审计单位调整

或披露的事项已经提出,被审计单位已经作出或拒绝作出调整

或披露.(3)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已经正式签署会计报表。审计

报告日期非常重要,因为它指出了注册会计师对资产负债表日

后发生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计所负责任的最后期限。由于会计

报表的编制是由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负责,因此在公司制的企

业,应当把管理当局理解为董事会,相应地,"被审计单位管理当

局签署会计报表日"是指董事会决议批准会计报表并由董事长

签字的日期O在实际操作中,注册会计师在正式签署审计报告

前,通常把审计报告草稿和已审计会计报表草稿一同提交给被

审计单位管理当局。如果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批准并签署已

审计会计报表,则注册会计师即可签署审计报告。签署审计报

告的日期通常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签署会计报表的日期为

同一天,或晚于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签署会计报表的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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